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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所稱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申請人（以下簡稱申請

人），指出口報單之出口人。但經貿易局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之出口人名稱欄如填載為申請人或出 

口報單買方以外之第三人，除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外，應另檢具 

申請人與該第三人之交易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或另檢附經貿易局專案 

許可文件辦理。 

              貨品由第三國直接輸往進口國之原產地證明書申請人，指國內賣

方。 

第 十五 條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申請書送達簽發單位後，申請人不得

修正內容。 

              以電子資料傳輸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申請案件，經作業

系統記錄為已收件，即生送達之效力。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申請案件經作業系統記錄為核可，即

生核准之效力；申請人得申請列印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或申

請將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電子資料提供通關網路業者為跨國境

傳輸使用。 

              簽發單位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份數，限正本三份及副

本六份以內；申請人因業務需要得敘明增加份數理由，由簽發單位簽

發，但以正本五份及副本十份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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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須有簽發單位章戳及簽發人員簽章後

始生效力。 

第 十八 條  申請貨品由第三國直接輸往進口國之原產地證明書，應檢具下列

資料申辦。但得透過作業系統登錄及查詢之資料，不在此限: 

一、申請書。 

二、原產國或第三國之原產地證明書影本。 

 三、第三國之提單影本或載有進出口地之運送單據影本。 

 四、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第二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人於貨品經海關放行前，得申請原產地

為我國之原產地證明書、原產地為外國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一、依進口國政府要求，須檢附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申請

輸入許可或辦理進口通關。 

 二、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須隨同貨品一併運送，或貨品已

向海關申報進倉，但出口報單尚未放行，或運輸期間在三日

以內。 

              三、依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向海關申請核准為優質企業。 

              四、經貿易局公告之特定貨品。     

            前項申請，應檢具下列資料向簽發單位申辦。但得透過作業系統

登錄及查詢，或簽發單位得以網路查詢之資料，不在此限： 

              一、申請書。 

              二、出進口廠商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符合前項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 

              四、商業發票或交易契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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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屬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另須檢附原產國

產地證明書或原進口報單影本。 

 六、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申請人應於前項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簽發後一百八十日內

或貿易局公告之期限內，透過作業系統登入海關放行之出口報單號碼

及項次，或檢具相關出口證明文件，向原簽發單位申請補結案。 

              前項補結案之申請超過一百八十日，應檢附貿易局專案許可文件

辦理。 

第二十三條   申請人應於貨品出口放行後一百八十日內，依第十六條至第二十

條規定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但得透過作業

系統登錄及查詢之資料，不在此限。 

              前項之申請超過一百八十日，應檢具海關核發之出口報單證明用

聯向貿易局申請專案許可。但得透過作業系統登錄及查詢之資料，不

在此限。 

              同一出口報單分批申請產證，應於第一次取得產證之日起十五日

內申請。但經貿易局專案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條    申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註銷或註（繳）銷換發者，申請

人應檢具原核發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全份，向原簽發單位申

請辦理；無法檢附正本者，應檢附貿易局專案許可文件辦理。 

              前項註(繳)銷換發，限換發同證號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但換發不同之證明書類別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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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遺失補發者，申請人應檢具說明

資料，向原簽發單位申請辦理；補發後再申請遺失補發者，應另檢附

貿易局專案許可文件辦理。 

              申請辦理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註銷、註（繳）銷換發或遺

失補發，應自簽發單位簽發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為之。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三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七年

四月十日施行。 


